承诺函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拟承租青山湖街道相府路799号（14幢部分）场地5年租赁权项目，现做如下承诺：
1、我方已认真阅读、知悉并自愿遵守杭州产权交易所《房屋出租交易规则》、《在线报价实施办法》和《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竞价活动。
2、我方提交承租申请材料并且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所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标的的现场踏勘，表明已完全了解并自愿接受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交易风险。
3、意向承租方须书面承诺：
（1）同意在被确定为承租方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携带报名时上传的主体资格证明等相关文件原件至杭交所完成现场确认和签署《场地租赁合同》；并在《场地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首期租金等交易资金（以到账时间为准）；
（2）同意杭交所在经出租方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承租方已交纳的首期租金和履约保证金全部划转至出租方指定账户。
（3）承租方参与竞租的行为将被视为已明确知悉并接受场地用途、场地的规划用途、产权情况、性质等。承租方必须在营业前自行办理开展经营活动所需的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执照、批准证书或工商、税务登记相关的各种审批、手续等，且自行承担相关费用。出租方对于承租方办理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执照、批准证书或工商、税务登记相关的各种审批、手续等不作任何保证、不承担任何责任，若由于出租方提供的资料和租赁场地现状原因导致承租方不能通过相关登记、审批等手续的，承租方同意且承诺不因此提出任何索赔。
（4）根据浙(2022)临安区不动产权第0027527号不动产权证中载明，租赁场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工业，权利性质为出让/存量房产。承租方在该租赁物业内开展及经营其业务前，应向政府主管部门取得所有必要的执照、批准或许可证等，自行办理相关的许可证及相关登记文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承租方承诺对上述物业权证证载的场地类用途和租赁物业现状、设施及物业环境有充分了解，如因租赁场地证载的用途和租赁用途不一致而导致未取得前述执照、批准或许可证的，所有损失由承租方自行承担，出租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承租方应确保该执照、批准或许可证在租赁期限内完全有效，及在各方面均符合该执照、批准或许可证的规定。并且，承租方在该租赁物业的经营活动不得违反有关的法律、法规，必须确保其经营的合法性，否则，承租方将承担因其不正当经营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和后果。
（5）承租方承租场地前，须对该处场地的结构、装修、位置、环境、设施、物业及水电可供容量等现状进行全面了解。承租方承租后，出租方不再为其改变条件进行投入。
[bookmark: OLE_LINK17]（6）出租方将青山湖街道相府路799号（14幢部分）场地的物业管理整体委托物业管理负责，承租方服从物业管理公司的统一管理，并做好自营区域经营和安全管理相关工作，并自行承担相应的物业管理费用和园区综合服务相关费用。
（7）物业管理公司对该块场地物业公共区域，包括且不限于外立面、入户门厅、门头，消防设施设备等进行提升改造时，承租方应给予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提升改造项目推进工作。
（8）承租方因其自身或其合作方给出租方或出租方委托的物业管理公司造成负面舆论和不利影响（例如：现场拉横幅、群体性事件、抖音、小红书等媒体平台高热度争议的）；出租方有权让承租方进行停业整顿，如对出租方或出租方委托的物业管理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承租方进行赔偿。
（9）已知悉并同意本次租赁标的仅为场地，场地上的大棚等构筑物不在本次租赁范围内。
(10）出租方与承租方的权利、义务以出租方提供的《场地租赁合同》样本为准。
4、已知悉并同意租赁场地按以下规则交接：
(1)租赁场地的交付由出租方负责与承租方进行，承租方付清首期租金、履约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后，由出租方按约定向承租方交付租赁场地。如承租方逾期付款，出租方有权延期交地，但租期不作顺延。租赁场地以移交给承租方时的现状为准。
(2)若承租方为原承租人的，按约定签署《场地租赁合同》并付清首期租金、履约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后，双方签署交接书即视作出租方已完成本次租赁权的交付。（原承租人适用）
(3)若承租方为原承租人外的其他人的，承租方应理解出租方在清退原承租人工作方面的复杂性。《场地租赁合同》签订生效后，由出租方负责清退并腾空租赁场地，因清退并腾空租赁场地时间难以确定的，出租方不承诺具体交付时间，承租方应同意等待租赁场地的清退，直至出租方实际交付止，同时，承租方不得提出任何附加条件或修改已签订的本合同且不追究出租方因上述原因导致逾期交付场地的任何责任。在出租方向承租方实际交付场地时，由甲、乙双方补签移交确认书，明确租期和租金计算的起始时间。在双方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后，若承租方等待接收场地的时间已超过三个月且因客观原因出租方仍无法腾空场地向承租方交付的，在场地实际交付前承租方可要求终止本合同，并要求退回已付的租金（不计息）、履约保证金（不计息），承租方要求终止本合同时，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非原承租人适用）
承租方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自愿清退租赁场地的原承租人的，出租方可给予协助。在租赁场地的清退过程中，承租方提出的任何附加条件或需要修改已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时，出租方不予支持。
[bookmark: _GoBack]5、我方同意按以下标准交纳交易服务费：有两个及以上意向承租方报名且成交的，承租方须交纳首年一个月租金计的交易服务费；仅征集到一位意向承租方且成交的，承租方须交纳首年半个月租金计的交易服务费。
6、若非出租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意向承租方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经纪会员的各项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出租方的经济补偿金，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 
（1）意向承租方提交承租申请材料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承租申请的；
（2）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后，各意向承租方在竞价期间均不报价的；
（3）在被确定为承租方后未按约定签署《场地租赁合同》的或未按约定支付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及首期租金的；
（4）意向承租方未履行书面承诺事项的；
（5）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意向承租方（签章）：
                                         2026年   月   日
